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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

茲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分別於二
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通
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四年年報及通函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除二零二四年年報及通函所提供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進一步知會股東及
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本公告所述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頒佈的新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

1. 新購股權計劃之目的

新購股權計劃旨在就其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提供獎勵或回報。

2. 參與者：

董事可全權酌情決定邀請屬於以下任何參與者類別之任何人士接納可認購股份之購
股權：(a)任何合資格僱員；及(b)本集團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任何獨立非執行董
事）。董事將不時根據上述任何參與者類別對本集團的發展及增長作出的貢獻釐定彼
等獲授予任何購股權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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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供認購之最高股份數目

3.1 可於所有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但未獲行使之
尚未行使購股權予以行使時將予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不
時已發行股本之30%。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267,166,606股股份，本公司可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最
多80,149,981股股份，佔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30%。

3.2 可於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就
此而言，不包括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已失效
之購股權）予以行使時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批准新購股權計劃
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一般計劃限額」）。

3.3 在上文第(3.1)分段規限而不影響下文分段所述之情況下，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
上尋求股東批准，以更新一般計劃限額，惟「更新」限額下可於根據新購股權計
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予以行使時可予發行之
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批准有關更新限額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而就計算「更
新」限額而言，先前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
權（包括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尚未行使、已註
銷、已失效或已行使之購股權）將不予計算。

3.4 在上文第(3.1)分段規限而不影響上文第(3.3)分段所述之情況下，本公司可於股
東大會上尋求股東另行批准，以授出超逾一般計劃限額或（倘適用）上文第(3.3)
分段所述限額之購股權予本公司尋求有關批准前已特別指定的參與者。

4. 每名參與者可享有之最高股份數目

每名參與者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獲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
劃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予以行使時已發行及可能須予發
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之1%（「個別限額」）。若向參與者作出
任何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會導致在截至及包括有關進一步授出購股權當日之任何十二
個月期間內，該參與者所獲授之購股權總額超逾個別限額（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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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行使之購股權），則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尋求股東批准，而有關參與者及其聯繫
人必須放棄投票。將授予有關參與者之購股權數目及條款（包括認購價）必須於取得
股東批准前釐定，而就建議進一步授出購股權而召開之董事會會議日期應被視作要
約日期，以便計算認購價。

5. 接納及行使購股權之時間

參與者可於要約函指定期間內接納要約，惟不得在第6段所載新購股權計劃屆滿後或
新購股權計劃根據要約函條文予以終止後接納要約。接納要約時須付代價1港元。購
股權可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董事所釐定並已知會各承授人之期間內任何時間
獲行使，該期間可始於作出要約當日，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自要約日期起計十
年終止（可根據其條文提早終止）（「購股權期限」）。除非董事另行釐定並於向參與者
作出要約時表明，否則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並無購股權行使之前必須持
有的最短期限。

6. 新購股權計劃之期限

新購股權計劃將自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之股東大會上採納新購股權計劃當
日起計十年期間內維持有效。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計劃項下概無購股權於年內發行（二零二三
年：0份），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為0份（二零二三年：0份），其剩餘期限為7.42年（二零
二三年：8.42年）。

7. 股份認購價

任何特定購股權之認購價應為董事會於提出要約時全權酌情釐定之價格（其須於載有
要約之函件內註明），惟認購價無論如何不得低於下列三者之最高者：(i)股份於要約
日期（必須為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載之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要約日期前
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載之平均收市價；及(iii)股份面值。在不影響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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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般性原則之情況下，董事會於購股權期限內授出之購股權，可就不同期間而釐
定不同之認購價，惟各段不同期間之認購價不得低於根據本公告所載方式釐定之認
購價。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衛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區達安先生及王林博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鄧耀基先生、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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